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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临

时会议）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前公司董秘办公室于 2024 年

9 月 24 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

翔先生主持，应到监事 9人，实到监事 9人。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在关联监事李翔先生、陈光鸿先生、陈芬清女士、聂鑫森先生回避表决

的情况下，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授权的议案》。会议同意在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过

程中，如按照竞价程序簿记建档后确定的发行股数未达到认购邀请文件中拟发行

股票数量的 70%，授权董事长经与主承销商协商一致，可以在不低于发行底价的

前提下，对簿记建档形成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直至满足最终发行股数达到认购

邀请文件中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如果有效申购不足，可以决定是否启动追加

认购及相关程序或中止发行。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控股子

公司福建省金龙稀土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

议案》。会议同意控股子公司福建省金龙稀土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事宜。 

详见公告：临-2024-072《关于控股子公司福建省金龙稀土股份有限公司拟

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公告》。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4年 10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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